附件2：
报名条件及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法律法规。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律师事务所或具备法律服务资质的专业机构。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可提供近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财务状况说明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
4.具备履行服务合同必需的专业能力，团队核心服务人员需持有有效律师执业证书，且具有3年以上法律服务经验。
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近6个月内的相关缴纳凭证或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
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行业处罚或不良执业记录，提供书面承诺函；同时提供加盖公章的信誉承诺书及“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信用查询截图（加盖公章）。
7.能够满足甲方法律服务响应要求，常规咨询响应时间不超过4小时，紧急事项可在24小时内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8.须提供加盖公章的律所保密管理制度文件及本项目的专项服务方案（含服务范围、流程、团队配置、收费标准等），可自愿提供近3年内同类法律服务案例证明材料。
9.提供廉洁从业承诺书，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及甲方廉洁管理要求，不得存在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bookmark: _GoBack]10.所有提交的证明材料（资质文件、承诺函等）需真实有效，复印件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
1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不允许分包或转包服务。
12.本项目只接受一轮报价。
